
 
香港醫學會要求政府以立法模式規管醫療集團 

 

香港醫學會要求政府以立法模式規管所有向市民提供醫療服務的團體或公司。 

 

1. 現時所有醫生，醫院，診所，教學醫院及甚至醫管局都各自受到不同的法例所規管，理
由很明顯，就是要保障市民的健康。 

 

2. 現時，任何人祇需申請一個商業登記證便可以開始營業，聘請醫生為他們向市民提供醫
療服務。他們需要遵守的祇是『公司條例』（香港法例第 32章），而該條例之立法目的純

粹是為保障股東之利益，而並非消費者，亦不會於該條例中發現有『道德』一詞。 

 

3. 過去十年，因為法律的漏洞，有越來越多的醫療集團湧現。有些由醫生擁有，有些不是，
亦有些已成為上市公司。而對於這些醫療集團的投訴亦按年遞增，數字可見於政府提交

給立法會由消費者委員會提供的投訴數字。這正正顯示出市民祇可以向消費者委員會對

這些醫療集團作出投訴，並無其他渠道。我們對地產代理及旅行社代理商都各自有獨立

之法例作出規管（香港法例第 511章及第 218章），但對向市民提供醫療服務的機構則沒

有。難道市民的健康不及樓宇買賣或旅行重要嗎？ 

 

4. 若認為醫療服務祇是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專業關係，而與醫療集團這種經營模式關係不大
的話，那麼政府若不是無知便是不負責任。太多的例子可以證明受聘於醫療集團的醫生

有被唯利是圖的僱主所影響或甚至控制他們的行醫方式。有醫生因為診金限額太低而不

容許使用更適當的藥物；或被逼向病人提供不必要的服務藉以令病人增加消費而落入商

人之口袋；代表集團以醫生名義購買危險藥物但隨後集團結業而藥物則不知所踪；在毫

不知情的情況下使用未經註冊之藥物或疫苗。難道大家會相信醫管局管理層對屬下醫生

的行醫模式毫無影響嗎？ 

 

多年前我們曾去信當時的衛生處處長陳馮富珍醫生要求她以『診療所條例』（香港法例第

343章）對這些集團作出規管，但得到的回覆是該條例並不適用於此類醫療集團。因此，我

們希望特區政府能以立法模式對這些醫療集團作出規管，令這些向市民提供醫療服務的集團

醫生一樣受『醫生註冊條例』（香港法例第 161章）所授權之『醫務委員會』之同一水平的規

管。 

 

所以，我們提出： 

 

1. 應以對醫生一樣的原則對醫療集團作出規管。 

2. 醫療集團的行為若違反醫生專業守則需接受與醫生同等的法律責任。 

3. 醫療集團需要有醫生作為法人代表，負責集團之一切行為。 

4. 該法人代表需負起該集團一切行政決定，專業服務，市場推廣及集團帳目之法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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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學會要求政府以立法模式規管醫療集團 

(第二部分) 
 

香港醫學會要求政府以立法模式規管所有向市民提供醫療服務的團體或公司。在考慮各

種監管方式時，我們建議政府可參考其他專業界別的做法。 

 

牙醫 

 

牙醫註冊條例（第 156章）第 12(1)(b)條『牙科業務公司』列明『任何法人團體如符
合以下情況，可經營牙醫業業務──過半數董事及所有以牙醫身份執業的人均為註冊牙
醫』。明顯地，政府於立法或修訂法例時已經明白一些人可能會以法人團體的模式提供
牙科專業服務，所以法例已有條文將此類機構納入香港牙醫管理委員會之監管範圍內。 

 

法律界 

 

法律執業者條例（第 159章）內之附例『律師執業規則』（第 159H章）對律師行有非常

清晰之條文規管，規則第 2A條甚至對律師行之名稱亦有非常嚴格的限制，而第 4A條規

則（辦事處的監管）指出： 

律師須確保他或他的律師行執業所在的每間辦事處是並能合理地被看見是按
照以下的最低標準妥為監管的－ 

(a) 上述每間辦事處須由一名持有現行執業證書的律師管理，該律師須在該
辦事處公開營業的全部時間內通常駐在該辦事處；及 

(b) 上述每間辦事處公開營業的每一日，須由一名持有無條件執業證書並已
獲認許為律師最少 2年（或理事會准許的其他期限）的律師駐在該辦事
處，而該律師須是該律師行的主管或是受僱於該律師行的律師，並須在
該辦事處耗用充分時間，以確保受僱於該處的職員受到足夠的管理，並
為當事人的諮商提供所需的利便。 

 

而規則 5『與律師行有關的詳情』則要求律師行的主管須在該律師行開始營業後 14天

內，以律師會認可的格式用書面通知律師會所有闔於該律師行的詳情，甚至包括該律師

行所聘用的任何服務公司。 

 

專業會計師 

 

專業會計師條例（第 50章）第 28A條第(2)款清楚指出『執業會計師事務所須向理事會
申請將該事務所名稱根據本條例註冊。』而該段內之第 5款更指明『除非執業會計師事
務所的全體合夥人均為會計師，並最少有理事會不時訂明的比例的合夥人為執業會計
師，否則該執業會計師事務所不符合根據第(2)款註冊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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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代理 

 

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章）亦已令地產代理公司納入『地產代理監管局』之監管範圍內。

條例第 15條第 2款列明： 

除本條例另有規定外，任何公司除非是持牌地產代理，否則不得─ 

(a) 以地產代理身分從事或經營地產代理工作的業務，或宣傳、通知別人或
聲言其以地產代理身分從事或經營，或願意以地產代理身分從事或經營
地產代理工作的業務；或 

(b) 以地產代理身分行事；或 

(c) 以任何方式向公眾顯示其隨時可以地產代理身分承擔進行地產代理工
作，不論是否為酬金或其他金錢上的或非金錢上的報酬。 

 

建議 

 

以上的例子已清楚表明除醫生外，所有人士若想以公司或法人團體的名義提供以上的專

業服務，必須向該專業之管理局作出申請或註冊及受該專業之監管機構所監管。很明

顯，以上之專業人士都意識到，若任由這些機構或團體在不受監管下而向市民提供專業

服務，後果將會不堪設想，所以亦有很嚴謹的條例堵塞了這些漏洞。 

 

故此，我們建議政府考慮： 

 

（一）修訂現行之『醫生註冊條例』，參考其他專業界別的做法，今該條例能對以公司

或法人團體名義向市民提供醫療服務之機構作出監管。 

（二）為醫療集團推行註冊制，交由衛生署管轄，最終以立法方式監管。 

 

立法之目的是要保證醫療集團的營運操守與以個體執業的醫生看齊，特別是要遵守有關

資訊發放、收費之透明度、不正當的財務交易與及給予不合資格人士執行或轉授醫療職

責等各項專業守則。 

 

 

二零零六年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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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此乃香港醫學會會董預備文書之其中一部份。多年來，香港醫學會收到不少與醫療集團有關的

會員求助個案。下列是某些個案的內容簡要： 

 

二零零四年十月接到的個案 

一名醫生被僱主要求她執行自己能力還不逮應付的職責，於是向醫學會投訴其僱主的業務宣傳

手法有可能違反《專業守則》。她打算與僱主終止合約；不過在此之前，僱主已經單方面終止

合約。僱主未有向該名醫生發放薪金，她遂向勞工處投訴（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以該名醫生

名義訂購的危險藥物仍存放於診所內，僱主並禁止她接近該批危險藥物。香港醫學會已建議該

名醫生會員與勞工處及衛生署保持聯絡，並根據法律要求，處理有關危險藥物。 

 

二零零四年十一月接到的個案 

一名醫生於二零零四年六月離職診所。數個月後，該名醫生收到一間藥廠發出的兩張發票，要

求他付清於受僱其間，以其名義訂購的藥物費用。僱主堅稱醫生離職時，把該批藥物帶走，但

醫生則堅持他沒有拿取任何藥物。香港醫學會已建議該名醫生會員向警方申報案件。 

 

二零零五年八月接到的個案 

一名於二零零三年畢業的醫生受聘於一間醫療集團，僱用合約為期兩年。他於合約之第一年完

結前向香港醫學會求助。該名醫生表示被僱主要求執行他認為不恰當的專業職責，並從病人口

中得悉診所護士鼓勵他們投訴自己。他發現診所沒有依據他的處方配藥給病人。該名醫生打算

辭職，但其合約列明如果單方面終止合約，須賠償公司港幣二十萬元。他向香港醫學會解釋自

己沒有足夠金錢聘請律師，將案件呈交法庭審理。香港醫學會提出由醫學會法律顧問研究其僱

用合約。醫學會還建議該名醫生將藥物交給病人前，自己親身檢驗配藥。僱主最終於二零零五

年十一月一日，在沒有執行違約罰金條款的情況下，終止其合約。 

 

二零零五年十月接到的個案 

一名醫生受僱於某間診所。該名醫生發現僱主在沒有知會他的情況下，多次在其處方內加入危

險藥物，為此他辭職。據香港醫學會所知，其僱主亦是醫生。案件已呈交香港醫務委員會，希

望情況得到關注。香港醫學會建議該名醫生與醫療保障協會聯絡。 

 

二零零六年三月接到的個案 

一名醫生報稱他於二零零五年四月至二零零五年八月期間，看顧一位處於末期高危病況的病

人。該名醫生的專業收費理應透過一間醫療集團安排處理。惜醫生報告此事之際，仍未能收到

付款。醫生遂接觸他為病人診治的醫院，醫院表示該醫療集團已曾多次要求檢閱病歷記錄。 

 

二零零五年夏天接到的個案 

一名剛完成實習的醫生向香港醫學會求助。他受聘於一間醫療集團進行實習。在實習的第一天，

公司向求診病人免費派米，於是診所外圍起一條長隊。事件被傳媒報導。有人把這幅排長隊照

片寄到香港醫務委員會，向委員會投訴。此宗投訴使該名醫生向醫務委員會申請的註冊被擱置，

並須停止執業三個月。醫務委員會最終接納該名醫生的抗辯理由，即僱員無法控制僱主的行為。

不過，現行法例沒有權力去阻止醫療集團重覆作出這些行為。 

 


